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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派 

市場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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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程序/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 

徵求委託書、法人代表人當選董監、(全面)解任

公司派董監、阻礙董監改選 

動輒宣布散會、操作議事規則 

禁止/容忍行使董事職權 

股東會 
決議效力 

董監席位 
爭奪 

股東會  
主席濫權 

定暫時狀態
處分 



4 

2018.11.01施行之公司法相關修法 



5 

施行
條文 

• 修正第172條第5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
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公開資訊觀
測站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 修正第172條第6項： 
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第1項至第3項或前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
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原條
文 

1. 股東會之通知僅要求載明事由。 
2. 應載明之列舉事由為：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

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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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
理由 

1.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亦屬公司經營重大事項，應防止取巧以臨時動議提出，以維護股
東權益，爰一併納入規範。 

2. 重大事項明定股東會召集通知除記載事由外，亦應說明其主要內容。
例如變更章程，不得僅在召集事由記載「變更章程」或「修正章程」
等字，而應說明章程變更或修正之處，例如由票面金額股轉換為無
票面金額股等。  

因應
方案 

股東會召集通知應記載事由及說明其主要內容，爰明定主要內容得置於
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例如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司網站，並將網
址載明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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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條文 

• 修正第172-1條第4項 
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165條第2項或第3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
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 新增第172-1條第5項 
第一項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
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 修正第172-1條第7項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或前二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
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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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
文 

1.股東提案限於以書面方式。 
2.股東所提議案以300字為限，超過300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3.有左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165條第2項或第3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1%者。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修法
理由 

1.增列電子方式亦為公司受理股東提案之方式之一。 
2.立法原意係認為若不存在該項各款所列事由時，董事會即「應」將股東提案列為議
案，僅存在該項各款所列事由時，董事會始「得」將股東提案不列為議案，惟現行
條文文字無法彰顯立法原意，故修正。 

3.考量股東提案經常涉及公司派與市場派經營糾紛，為落實股東提案權，新增公司負
責人不納入時的罰則。 

因應
方案 

Q：有無其他強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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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條文 

• 新增第173-1條 
1.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

東臨時會。 
2. 前項股東持股數之計算，以第165條第2項或第3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

股為準 。 

原條
文 

• 本條新增。 
• 證交法第43-5條第4項規定，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所持
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0%者，得以
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不受公司法第
173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修法
理由 

當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份時，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股東
會已有關鍵性之影響，故放寬限制，無須董事會和主管機關核可。 

(大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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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方案 

• 爭議 
         工商團體擔憂將引發經營權爭奪、造成經營權頻繁變動。 
         亦有提出質疑是否會造成中資進入？ 
• 修法結果：增加「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為條件。 
• 引發問題： 

1. 需單一股東持有過半股權？或是可數股東合計持有過半股權？ 
2. 控制權股東雖取得股東臨時會召集權，但仍需待4個月(持有滿三個月

+過戶停止期間一個月)後，始能召開股東臨時會，公司若在此期間做
出不利公司之行為(如掏空公司)應如何處理？公司在此期間若稀釋市
場派之持股，應如何處理？ 

3. 與證券交易法第43-5條產生扞格，金管會與經濟部雖表示得擇一適用，
惟具體操作方法為何？公開收購人得否馬上請求召開股東臨時會，若
主管機關不同意，則等待四個月期間過後，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 

4. 法制設計對於非合意併購應否維持中立之立場？ 

(大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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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條文 

• 修正第192-1條第1、4-7項 
1.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應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但證券主管機關應視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規模、股東人數與結構及其他必要情況，令其於章
程載明採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2.前項提名股東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3.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第165條第2項或第3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4.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五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
經歷公告。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四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二十五日前
為之。 

5.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違反第二項、或前兩項規定者，各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或其他召集權人新臺幣二
十四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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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
文 

1. 僅限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採行候選人提名制度。 
2. 提名股東應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諾

書、無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被提名人為法
人股東或其代表人者，並應檢附該法人股東登記基本資料及持有之股份
數額證明文件。 

修法
理由 

1. 部分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亦有意願採行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故放寬
適用。 

2. 簡化股東之提名作業程序，修正第四項之「檢附」為「敘明」。 
3. 依現行條文第八項規定，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五項規定（應列入董事候選

人名單而未列入)者，並未處罰，又第五項規定之主體有董事會及其他召
集權人，爰本項將「其他召集權人」一併納入處罰。 

因應
方案 

• 非公開發行公司修改章程規定，適用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度。 
• Q：有無其他強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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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條文 

• 修正公司法第214條 
1. 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

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 
2. 監察人自有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前項之股東，得

為公司提起訴訟；股東提起訴訟時，法院因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股
東，提供相當之擔保；如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東，對於
公司負賠償之責。 

3. 股東提起前項訴訟，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暫免徵收。 
4. 第二項訴訟，法院得依聲請為原告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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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
文 

1.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
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 

2. 監察人自有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前項之股東，得為
公司提起訴訟；股東提起訴訟時，法院因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股東，
提供相當之擔保；如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東，對於公司負
賠償之責。 

修法
理由 

1. 參酌各國公司法之規定，我國持股期間與持股比例之規定較各國嚴格，不
利少數股東提起代位訴訟。然為防止股東濫行起訴，仍應保留持股比例與
持股期間之限制，爰將持股期間調整為六個月以上，持股比例降低為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2. 為降低少數股東提起訴訟之障礙，爰參酌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二，
明定股東提起訴訟，其裁判費超過新臺幣六十萬元部分暫免徵收。 

3. 明定法院得依聲請為原告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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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同公司108年股東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7_jD63B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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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fe.tw/?app=view&no=9471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7_jD63BfE
https://life.tw/?app=view&no=947117


衝突1：只給2分鐘投票時間，強行搬走票箱計票 

• 大同股東17萬人，股東會出席率94.49% 

• 股東要求5分鐘 

• 有人沒投到票 

• 外資電子投票數目? 

衝突2：不讓小股東完整發言 

衝突3：會場全武行 

媒體報導大同股東會衝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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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17 
股東會 

108.5.13 

收到108全
212/213/216/217/
218/219/220/221

裁定 

108.3.29 

公告召開
股東會 

108.4.12 108.4.22 

受理股東
提案期間 

108.5.18 108.6.14 

電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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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董事會更動案由及說明 

提案數 

股東會所得決議事項 

公司法172-1股東提案權
1.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 

2.…略… 
3.…略… 
4.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外，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應列為議案： 
一、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二、提案股東於公司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
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四、該議案超過三百字或有第一項但書提案超過一項之情事。 

5.…略… 
6.…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
入之理由。 

7.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項、第四項或前項規定者…略…公開發行股
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各處公司負責人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19 



股東提案權-
董事會更動
案由及說明?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8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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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 ╳

108.5.13收到北院108全212、213、216、217、218、219、220、221裁定 
(裁定主文：聲請均駁回) 

1.羅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三雅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鄭豐儀、欣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競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新大同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5.鄭佳佳 

裁定理由： 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有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
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大同108.5.13重訊 

本公司應將其所提出之股東提案，
列為股東會議案，不得以任何理由
將其提案排除於股東會議案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刪除、更動
該議案案由及說明， 
並禁止本公司再為任何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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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3項規定：「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其立法意旨係
鑒於我國文字三百字已足表達一項議案之內容，三百字包括理
由及標點符號。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符合上
開規定之提案，其內容如有涉及人身攻擊或不雅之字句時（如
解任董事之提案），公司可否在不違反其原意情形下，酌予修
正提案內容之字句後列入議案一節，公司法尚無明文規定，具
體個案應由公司自行斟酌處理。 

二、同類型議案如何進行討論一節，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
由公司自行斟酌處理。 

提案之處理：經濟部95.2.9經商字第095024029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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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陳守煌代表公司對審計委員會全體獨立董事追償 

陳守煌明確表明不同意受委任作為訴訟代表人 

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公司法225：「股東會決議，對於監察人提起訴訟時，公
司應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起之（第1項）。前項起訴
之代表，股東會得於董事外另行選任（第2項）」 

提案超過一項：對3獨董提3訴訟+選任陳守煌 

股東鄭佳佳提案-未列入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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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股東會決議於本次股東常會後60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辦
理全面改選 

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1)法無「股東會決議」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明文 

2)公司法171明定召集股東會為董事會法定職權 

3)章程15條規定設董事5～9人，其中獨立董事不少於三人。全面改選董事
之席次應先由董事會決議，然羅得投資提案內容竟包含「選舉新任董事9名
(含獨立董事3名)」，侵越董事會職權 

提案超過一項：依公司法199-1I決議提前解任全體董事+決
議應於60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辦理全面改選董事 

股東羅得投資提案-未列入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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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94.8.2經商字第09402105990號函 
公司法第208條第1項、第2項規定，董事長之選任，係屬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之職

權，雖其解任方式，公司法並無明文，若非章程另有規定，自仍以由原選任之
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決議為之，較為合理。況依同法第202條規定：「公

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是以，除公司法或章程中已明文列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其未列舉之事
項，應屬董事會之職權。至於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決議解任之出席人數及決議方法，
可參照同法第208條第1項、第2項規定選任董事長之出席人數及決議方法行之。另

董事長得因股東會依公司法第199條決議解任其董事職務而當然去職。 

補充：大同107年股東常會：解任林郭文艷董事長之董事身分? 2案 

提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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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派反擊手段-撤銷股東會決議

案由：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 

被告： 
大同公司 

主文：被告於民國一○六年五月
十一日召開之股東常會關於選舉
「董事：林蔚山、林郭文豔、董
事大同大學法人代表人張益華、
陳守煌、蔡勝文、李龍達，獨立
董事：蘇鵬飛、劉宗德、吳啟

銘。」之決議應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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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董事會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力中樞，為充分確認權力之
合法、合理運作，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
之權益，原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須符
合公司法第203條至第207條之規定，如有違反，應認為
當然無效。本件被告大同公司系爭董事會違反規定，不將
無不列入候選人名單事由之楊永明、林宏信及林鵬良列入
候選人名單，難認符合公司法第192條之1第4項及獨立董
事設置辦法第5條第4項之規定，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應認系爭董事會所為系爭候選人名單之決議無效。 

27 

 ╳ 



按公司法第191條規定，股東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者無效。所謂
決議內容違反法令，除違反股東平等原則、股東有限責任原則、股份
轉讓自由原則或侵害股東固有權外，尚包括決議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
良俗在內。 

經查，系爭股東會雖就系爭候選人名單為決議，然此部分應屬股東表
決權之行使程序受到無效之系爭候選人名單之影響，就股東行使表決
權通過系爭候選人名單之決議內容而言，其內容並未涉及股東表決權
之事項，難該決議內容本身有令「股東之表決權受到不平等對待」之
情形，系爭股東會決議通過系爭候選人名單之決議內容並非無效；是
原告欣同公司先位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股東會通
過系爭候選人名單之決議無效，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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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權審查候選人者如果濫權恣意不將符合公司法第192
條之1第4項、獨立董事設置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被提名
人列入候選人名單，除可能影響股東出席股東會之意願外，
將致股東無從選舉原屬合格之候選人，所召集之股東會，
解釋上應構成股東會召集程序之違反法令或章程事由。經
查，被告大同公司系爭董事會不將符合公司法第192條之1
第4項、獨立董事設置辦法第5條第4項規定之被提名人列
入候選人名單，已如前述，是原告欣同公司於法定期間內，
依公司法189條之規定，向本院提起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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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法173I,II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股東得報
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集。 

證券交易法43-5IV 
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者，得以書面記
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不受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市場派反擊手段-召集股東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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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173-1 
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得自行
召集股東臨時會。 

市場派反擊手段-召集股東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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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43-5IV 
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者，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
召集股東臨時會，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修法理由 
當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份時，其對公司之經
營及股東會已有關鍵性之影響，故放寬限制，無須董事會和主管
機關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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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210-
1條 

1.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得請求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提供股東名
簿。 

2.代表公司之董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但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處代表公司之董事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3.股務代理機構拒絕提供股東名簿者，由證券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
二百四十萬元以下罰鍰。 

4.前二項情形，主管機關或證券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繼
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修法
理由 

實務上，公司發生經營權之爭時，常生監察人或少數股東權之股東，雖
依法取得召集權，卻因代表公司之董事或股務代理機構拒絕提供股東名
簿而無法召開股東會，致本法賦予其股東會召集權之用意落空，爰增訂
第一項 



T h a n k  Y o u  F o r  Y o u r  A t t e n t i o n  

陳信瑩律師 2019/09/21 


